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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辦理申領徵收補償費核對身分作業程序 
 

一、依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第九點、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

象及領取辦法等規定，申請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之具領對象親自到

場申領徵收補償費並核對身分，為使承辦人員辦理審核作業有所依循，爰訂

定本作業程序。 

 

二、具領對象或代表人親自到場核對身分，應依「彰化縣政府辦理申領徵收補償

費應備文件表」(詳附表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等資料供查驗；倘委託他人代

理申領時，除由代理人攜帶具領對象前開文件外，亦應提供自身之身分證明

文件等資料供查驗。 

 

三、申請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具領對象除依前點規定提供查驗外，應

提出下列文件： 

(一)具領對象應檢附「領取徵收補償費申請書」(詳附表二)。 

(二)具領對象為二位以上之三七五租約承租人申請之情形，應改附「耕地三

七五租約承租人申請領取徵收補償費申請書」（詳附表三）。 

(三)具領對象為祭祀公業、神明會或寺廟時，應改附「宗教團體申請領取徵

收補償費申請書」（詳附表四）；倘祭祀公業(法人)或神明會之規約或

章程無明確規定或未訂定規約者，且派下(會員、信徒)決議對領取補償

費並無特別約定，已選定管理人且經備查有案者，得由管理人檢具切結

書領取徵收補償費。 

(四)具領對象為外國人時，應改附「外國人申請領取徵收補償費申請書」

(附表五)，並出具該國護照，如檢附駐外單位驗發之授權書者，應加附

授權人之護照影本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正影本、印章；倘其徵收補償費

經存入保管專戶後而無國內有效新臺幣帳戶供匯款者，應另檢具切結書

而改領取臺灣土地銀行開立之支票。 

(五)具領對象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領取遷移費者，應加附「申

請領取徵收補償遷移費切結書」（詳附表六）。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提供相關資料並轉介相關單位辦理： 

(一)具領對象之繼承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申請者，應提供「繼

承領取徵收補償費申請書」（詳附表七）供參考，並說明辦理後續流程

後，再轉介向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請繼承事宜；俟所轄地政事務所審核相

關申請資料並繕造徵收補償費異動清冊，並由所轄稅捐單位註記有無欠

稅後，再依變更之徵收補償費清冊通知具領對象辦理申領徵收補償費事

宜。 

(二)具領對象倘就公同共有標的申請者，應提供「公同共有領取徵收補償費

申請書」（詳附表八）供參考，並說明辦理後續流程後，再轉介向所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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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申請拆分事宜；俟所轄地政事務所審核相關申請資料並繕造

徵收補償費異動清冊，並由所轄稅捐單位註記有無欠稅後，再依變更之

徵收補償費清冊通知具領對象辦理申領徵收補償費事宜。 

(三)三七五租約承租人之繼承人申請者，應先轉介所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租約變更事宜，並制作徵收補償費異動清冊後，再依變更之徵收補償費

清冊通知具領對象辦理申領徵收補償費事宜。 

(四)上開第一款及第二款情形，無土地或已登記建物，而僅申領土地改良物

之徵收補償費者，免轉介地政事務所。 

 

五、核對自然人身分應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受理徵收補償費前： 

1.於受理申請前，運用內政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調閱具領對象戶籍資

料，並確認是否有監護、輔助宣告或死亡等情形，以供查驗身分及核

發事宜。 

2.依據徵收補償費清冊確認徵收標的個別備註內容： 

(1)欠(繳)稅情形：先行確認所轄稅捐單位繳納情形。 

(2)他項權利：先行確認所轄地政事務所塗銷情形。 

(3)三七五租約：先行確認該租約全體承租人戶籍資料，倘承租人死

亡，應再行其繼承人向所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租約變更。 

(3)限制登記：先行確認所轄地政事務所塗銷情形。 

(4)特別註記：倘有「未繳清差額地價前，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

「移請國有財產局(署)公開標售」等涉及移轉註記，應先行洽辦

相關單位確認後，再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說明作業：受理申領案件，應先向具領對象說明核對身分目的及後續辦

理流程。 

(三)查驗資料： 

1.查驗具領對象檢附身分證明文件真偽，並核對徵收補償費清冊所載內

容。 

2.查驗具領對象所持權利書狀及印鑑證明等文件正本之真偽。 

3.查驗檢附其他證明文件(如授權書、委託書、耕地三七五租約書、稅

賦繳納證明、他項權利清償證明或限制登記塗銷證明等)；有必要時，

應先逕洽相關單位確認文件真偽。 

(四)核對身分： 

1.核對身分證明文件所附照片與具領對象相貌，倘兩者差異過大應適當

瞭解原由。 

2.依調閱之戶籍資料詢問具領對象，判斷徵收補償費清冊之受補償人與

具領對象是否為同一人，並確認具領對象申請被徵收標的、徵收補償

費金額及領價之真意，同時觀察其回答問題之態度及神情是否有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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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之情況，如他人欲代為答覆時，應適當予以制止。 

 

3.倘為代理申請者，須核對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並加強查驗具領對象

之身分證明文件、委託書或授權書及印鑑證明之真偽。 

4.倘為繼承人依第四點第一款規定辦理異動徵收補償費清冊後再行申請

者，應加強核對被繼承人與繼承人間之關係，以防範偽變造申領徵收

補償費之情形。 

5.調閱具領對象戶籍資料時，倘內政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結果載

有遷出國外或喪失國籍等記事時，應先予確認國籍並依相應身分查驗

證明文件(詳附表一)，加強核對具領對象身分及資料，以防範偽變造

申領文件之情形。 

(五)簽註文件： 

1.具領對象身分經核對無誤並確認其辦理領取徵收補償費之真意後，應

請具領對象當場簽屬申領文件，倘身體不便或其他因素致不便簽署大

量文件而需他人代填者，仍須於「徵收補償費清冊」及「彰化縣政府

辦理工程用地徵購業戶具領補償費聯單」中親自簽名。 

2.倘具領對象無法簽署者，得經具領對象同意後，由他人代填申領文件，

並於「徵收補償費清冊」及「彰化縣政府辦理工程用地徵購業戶具領

補償費聯單」文件內，由隨行見證者於簽名處簽名並簽註日期，並由

具領對象親按指印代替之；惟核對承辦人員應核對具領對象後，併於

具領對象指印旁之空白處簽名並簽註日期。 

 

六、核對非自然人身分時，應於受理申請前，調閱相關公開資料(如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並依身分類型查驗檢附資料內容及真偽(詳附表一)，其餘程序

同其他規定。 

 

七、辦理核對身分應注意事項： 

(一)有關侵犯隱私問題，例如有無被收養、離婚等問題，非必要應盡量避免。 

(二)如因聽障致口語無法回答者，得改由以筆談方式完成核對身分程序。 

(三)如遇有拒絕回答、無法回答或答非所問等情況，致無法確認是否為具領

對象時，承辦人員應立即陳報上級主管商討處理方式；倘仍無法確認身

分者，應依照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第

十三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八、辦理現場發放徵收補償費時，倘協助發放徵收補償費之機關單位，已依

第三點完成查驗資料或核對身分等作業時，為簡政便民並加速發放徵收補

償費流程，得避免重複核對具領對象身分，惟仍應檢視申請徵收補償費之

應備文件，以兼顧核發徵收補償費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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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承辦人員應於完核查驗資料及核對身分後，填載「彰化縣政府辦理申領

徵收補償費核對身分檢核表」（詳附表九）並加蓋職名章，以完成身分核

對作業。 
 

 

 

 

 

 

 

 

 

 

 

 

 

 

 

 

 

 

 

 

 

 

 

 

 

 

 


